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

特别提示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

见》和《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本次初步询

价及网下发行均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实施，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股票配售对象认

真阅读本公告及《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

根据《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的要求，本次发行在网下发行比例、回拨机制、网下配售股份锁定

期等方面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估值及投资风险提示

新股投资具有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需要充分了解新股投资风险，仔细研读发行人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风险，并充分

考虑如下风险因素，审慎参与本次新股发行的估值、报价、投资：

１

、发行人所在行业为日用电子器具制造业，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经发布了行业平均市盈率，请投资者决策时参考。如果

本次发行市盈率高于行业平均市盈率，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水平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

损失的风险；如高于同行业平均市盈率

２５％

，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可能推迟相关发行流程，重新询价或补充披露盈利

预测后重新询价，存在发行不能如期完成的风险。

２

、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的计划所需资金量为

２６

，

４６０

万元。如果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量超出发行人实际资金需要量，

因发行人对超出部分的资金使用尚未规划具体用途，如果未来这部分资金发行人不能合理、有效使用，将对发行人的盈利水

平带来不利影响，存在发行人估值水平下调、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３

、如果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量相对实际项目资金需要量存在重大差异，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

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属于发审会后发生重大事项的，中国证监会将按照有关规定决

定是否重新提交发审会审核，须提交发审会审核的应在审核通过后再办理重新询价等事项。

重要提示

１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奋达科技”、“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７５０

万股人民币普

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５６３

号文核准。奋达科技的股票代码

为

００２６８１

，该代码同时适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网下发行及网上发行。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初始发行

１

，

８７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初步询价及网下发行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人

（主承销商）”）负责组织，通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实施；网上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３

、华泰联合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Ｔ－７

日，周三）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Ｔ－３

日，周二）

期间，组织本次发行现场推介和初步询价。询价对象可自主选择在深圳、上海或北京参加现场推介会。

４

、可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询价对象是指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和《指导意见》中界定的询价对

象条件，且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投资者，包括保荐人（主承销商）自主推荐、已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询价对象

及个人投资者。

上述询价对象于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Ｔ－３

日，周二）

１２

：

００

前在协会完成登记备案的均可参与本次网下发行。

保荐人（主承销商）的证券自营账户、与发行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具有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以及与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有关联关系的个人投资者不得参与网下发行。

５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采取价格与申报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申报价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

个配售对象最多可以申报

３

档价格。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自行确定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由询价对象通过

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统一申报。询价对象应按规定进行初步询价，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６

、为促进询价对象认真定价，综合考虑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及华泰联合证券研究所对发行人的合理估值区间，保荐人（主

承销商）将配售对象的最低申报数量和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报单位”均设定为

１２５

万股，即配售对象每档申报数量必

须是

１２５

万股的整数倍，每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报数量不得超过

１

，

８７５

万股。

７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按照申报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计算出每个价格上所对应的累计

申报总量，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环境、有效募集资金需求和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

发行价格，同时确定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报数量。

８

、发行价格确定后，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

应为初步询价中的有效申报数量；配售对象应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与申报数量的乘积全额缴纳申购款，未及时足额缴纳申

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９

、本次发行采用双向回拨机制，详细方案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Ｔ－１

日，周四）刊登的《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

Ａ

股发行公告》。

１０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凡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效报

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１１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中公布配售对象的报价情况，并同时披露保荐人（主承销商）在推介期间向询价对象提供的发行人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及对

应的估值水平。

１２

、本次发行可能因下列情形中止：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并及时予以公告。中止发行

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有效期内，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可择机重启发行。

１３

、推迟发行或重新询价：当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拟定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市盈

率

２５％

时，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召开董事会并于两日内刊登公告。需要重新询价的，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

告推迟发行及重新询价的有关情况。

１４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安排：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５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推介和初步询价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Ｔ－８

日，周二）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招股意向书摘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可

于深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查询。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周二）

刊登《招股意向书摘要》、《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Ｔ－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周三）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Ｔ－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周四）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深圳）

Ｔ－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周五）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上海）

Ｔ－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周一）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Ｔ－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周二）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北京）

初步询价截止日（截止时间为

１５

：

００

）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周三）

确定发行价格、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报数量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周四）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周五）

网下申购缴款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

：

００

之前）

网上发行申购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网下发行配号

确定网上、网下最终发行量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周一）

网下发行摇号抽签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周二）

刊登《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网上中签率公告》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Ｔ＋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周三）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注：（

１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

２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投资者无法正常使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

或网下申购工作，请及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二、推介的具体安排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Ｔ－６

日，周四）、

５

月

１８

日（

Ｔ－５

日，周五）和

５

月

２２

日（

Ｔ－３

日，周二）期间，在深圳、上

海和北京三地向有资格参与本次询价的询价对象进行路演推介。推介的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地址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

Ｔ－６

日，周四）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深圳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 （福田区益田路

４０８８

号）

２

层大宴会厅

１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

Ｔ－５

日，周五）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上海

上海金茂君悦大酒店（世纪大道

８８

号金茂大

厦）

２

层宴会厅

１＋２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

Ｔ－３

日，周二）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北京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西城区金融街乙

９

号）

２

层聚宝厅

１

三、初步询价安排

１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询价对象应到深交所办理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数字证书，

与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２

、初步询价期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Ｔ－７

日，周三）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Ｔ－３

日，周二）每个交易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在上述时间

内，询价对象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提交其所管理的股票配售对象的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

３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个

股票配售对象最多可申报

３

档价格，各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互相独立。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下限为

１２５

万股，

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报单位”为

１２５

万股，即每个股票配售对象的每档申报数量必须是

１２５

万股的整数倍，且每个股

票配售对象的累计申报数量不得超过

１

，

８７５

万股。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填写示例如下：

假设某一股票配售对象填写的三档申购价格分别为

Ｐ１

、

Ｐ２

、

Ｐ３

，且

Ｐ１＞Ｐ２＞Ｐ３

，对应的申购数量分别为

Ｑ１

、

Ｑ２

、

Ｑ３

，最终确

定的发行价格为

Ｐ

，则若

Ｐ＞Ｐ１

，该股票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发行；若

Ｐ１≥Ｐ＞Ｐ２

，则该股票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

为

Ｑ１

；若

Ｐ２≥Ｐ＞Ｐ３

，则该股票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

；若

Ｐ３≥Ｐ

，则该股票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

数量为

Ｑ１＋Ｑ２＋Ｑ３

。

４

、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股票配售对象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Ｔ－３

日，周二）

１２

：

００

前完

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股票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与备案信息不一致的；申

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累计申报数量超过

１

，

８７５

万股以上或者任一报价数量不符合

１２５

万股最低

数量要求或者增加的申报数量不符合

１２５

万股的整数倍要求的申报数量的部分；经保荐人（主承销商）与询价对象沟通确认

为显著异常的。

５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应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具体原

因。询价对象沟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保荐人（主承销商）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６

、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记或股份登记有误，

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季李华、张小艳

联系电话：

０２５－８４５７９７９３

、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００８６

传 真：

０２５－８４４５７０２１

、

０７５５－８２４９３９５９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路

４０１１

号中国香港中旅大厦

１７

楼

发行人：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洲石路奋达科技园）

发行人声明

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招股说明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招股说明

书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网站。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招股说明书全文，并以其作

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招股说

明书及其摘要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者的收益做出

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一、公司全体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

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肖奋、汪泽其、肖勇、肖文英、郭

雪松、苗玉庆、黄汉龙、肖晓、肖武、谢玉平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离职半年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承诺期限届满后， 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

让。

二、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及本次发行上市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一）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由新老股东按发行后的股份

比例共享。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１３３

，

００３

，

３３０．８８

元（母公司）。

（二）本次发行上市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的《关于修改上市后适用的

＜

公司章程（草案）

＞

股利分配条款的议案》，本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关于股利分配政策的内容如下：

１

、公司利润分配原则：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

的可持续发展。

２

、公司利润分配形式和比例：公司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单一年度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２０％

。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主要以现金方式分配股利，即：公司当年度实现盈利，在依法提取法定公积金后进行现金分红；若公司营业收入和净

利润增长快速，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股利分配之余，提出并实施股票

股利分配预案。

３

、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的实施：公司董事会按照既定利润分配政策制定利润分配预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公司董事

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两个月内完成股利的派发事项。 公司董事会在利润分配预案中应当对留存的未分配利润使用计划进

行说明，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在上一会计年度实现盈利，但公司董事会在上一年度结束后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详细说

明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还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４

、利润分配政策调整的决策机制与程序：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等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调

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由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需经公司董事会过半数以上表决通

过并经三分之二以上独立董事表决通过，独立董事应该对利润分配政策的修改发表独立意见。

股东大会在审议上述事项时，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且应当安排

网络投票，网络投票需经参加网络投票的社会公众股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审议，并且经半数以上监事表决通过，若公司有外部监事（不在公

司担任职务的监事），则应经外部监事表决通过。

本公司制定了《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分红回报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对未来三年的股利分配做出了进一步安

排。具体内容参见招股说明书“第十四节 股利分配政策”。

三、本公司请投资者仔细阅读“风险因素”章节全文，并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因素”中的下列风险：

１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风险

本次发行前，肖奋持有公司

６７．００％

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此外，肖奋亲属刘方觉、肖韵、肖勇、肖武、肖文

英、肖晓分别持有公司

５．００％

、

３．００％

、

６．００％

、

４．００％

、

４．００％

和

４．００％

的股份，上述

７

人合计持有公司

９３．００％

的股份。其中刘方觉、

肖韵分别为肖奋之配偶、女儿，肖勇、肖武为肖奋之弟，肖文英为肖奋之姐，肖晓为肖奋之妹夫。本次发行后，肖奋仍将持有公

司

５０．２５％

的股份，肖奋等上述

７

人仍将合计持有公司

６９．７５％

的股份。肖奋有能力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对公司重大经营决策施

加影响或者实施其他控制， 倘若肖奋通过对股东大会的控制权不当行使其表决权或对公司人事任免、 经营决策进行不当操

作，将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２

、客户相对集中的风险

本公司客户较为集中，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前

５

大客户的销售比重分别为

６５．６６％

、

５３．９４％

、

５０．８２％

，存在客户集中的风

险。

多媒体音箱和美发小家电产品在欧美等海外市场发展较为成熟，市场集中度相对较高。公司多媒体音箱和以直（卷）发器

为主的美发小家电产品主要出口美国、西欧等发达地区市场，

Ａｌｔｅｃ Ｌａｎｓｉｎｇ

、罗技、创新、

ＢＯＳＥ

、

ＪＢＬ

、飞利浦、

Ｃｏｎａｉｒ

（美康雅）、

Ｆａｒｏｕｋ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Ｗａｌｍａｒｔ

（沃尔玛）、

Ｓａｌｌｙ Ｂｅａｕｔｙ

、

ＨＯＴ

等国际知名品牌商、零售商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经营规模一般较大。国

际知名品牌商、零售商为确保采购商品的品质、成本以及订单的及时交付，一般将其主要采购订单给予保持长期稳定合作关

系的合格供应商。

本公司已意识到销售客户集中的风险，近年来通过不断开发新客户和加强自主品牌的销售来适度控制单一客户的规模。

２０１０

年以来， 公司在客户开发上取得重大进展， 新增了

ＨｏＭｅｄｉｃｓ

、

Ｓａｌｏｎ ＵＫ

、

Ｔｒｕｓｔ

、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

Ｓｐｅｅｄｌｉｎｋ

等国际知名客户；此

外，罗技、

Ｔｅｓｃｏｍ

、

Ｍｏｎｓｔｅｒ

等国际知名品牌商已完成对本公司资源、管理、研发体系、质量及生产能力的初步评估，进一步评估

和供货合作协议正在洽谈中，未来公司客户集中度将会进一步降低。

３

、人民币汇率升值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

８８％

以上外销，其中

９９％

以上以美元计价。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１

日国家实施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一直保持稳中有升的趋势，造成公司每年产生汇兑损失，从而对公司的盈利稳定性带来不利影响。报告期内，公司汇兑损益对

利润总额的影响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汇兑损益（万元）

７４６．３３ ４８９．７４ １０６．２０

利润总额（万元）

１０

，

７７３．６７ ９

，

９９２．６６ ８

，

５６５．４８

汇兑损失占利润总额比例

６．９３％ ４．９０％ １．２４％

此外，因人民币升值，在公司出口产品美元销售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以人民币折算的销售收入减少，最终将造成产品毛利

率下降。经测算，报告期内因人民币升值使公司综合毛利率同比下降

１．３１％

、

０．８１％

、

４．３９％

，测算过程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美元收入

美元（万元）

１１

，

３０３．７８ ８

，

７３１．１５ ６

，

００２．５８

人民币（万元）

７２

，

９７４．０６ ５９

，

１１０．２８ ４１

，

００８．０１

加权平均汇率（人民币：

１

美元）

６．４５５７ ６．７７００ ６．８３１７

由于人民币升值使营业收入下降金额

＝

当年美元出口收入

×

（上年加权平均

汇率

－

当年加权平均汇率）（万元）

３

，

５５２．７８ ５３８．６０ ６１４．７５

申报报表营业收入（万元）

８０

，

９３６．７４ ６６

，

２０５．３７ ４６

，

７５２．２０

人民币升值使公司综合毛利率下降百分比

４．３９％ ０．８１％ １．３１％

若人民币持续升值，将对公司净利润及出口业务造成一定的影响。为了减轻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带来的不利影响，公司主

要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①

利用与重要客户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积极协商谈判，共同分担汇率波动带来的经营风险；

②

依靠技

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不断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提高产品议价能力；

③

加强自主品牌营销渠道建设，提高内销比例，增强产品

自主定价能力；

④

利用美元借款抵消一部分货款汇率风险的影响；

⑤

积极学习和研究利用专业金融衍生品进行风险管理，适

时采用远期结汇交易来锁定外汇汇率波动风险。

４

、原材料价格、人工成本上涨风险

公司生产所需主要原材料包括电子类、变压器、扬声器硬件、线材、塑胶原料、中纤板、发热体、包材等，占生产成本比重达

７０％

以上。报告期内，公司生产所需主要原材料及人工成本呈上涨趋势，导致公司产品生产成本有所上升。

为应对原材料价格、人工成本上涨风险，公司主要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①

强化采购管理办法和业务操作流程，通过审慎选

择供应商和扩大批次采购规模获得较优的采购价格；

②

实施精细化生产管理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原材料利用效率；

③

加强新

产品开发力度，增加高附加值产品比例，提高公司消化产品成本上涨的能力；

④

产品适时适度提价，以减轻成本上升对公司的

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３１．０４％

、

２６．７２％

、

２４．１０％

，表现了较强的盈利能力和消化成本上涨能力。但是，若原材料

价格、人工成本持续上涨，公司产品成本上升仍将对公司利润造成不利影响。

５

、出口退税率变动的风险

公司出口产品执行增值税“免、抵、退”政策。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

２００３

］

２２２

号文”规定，自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

日开始

多媒体音箱和美发小家电类产品退税率由

１７％

下降为

１３％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

２００８

］

１４４

号文”规定，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开始多媒体音箱和美发小家电类产品退税率调整为

１４％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

２００９

］

８８

号文”规定，自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

日开始多媒体音箱和美发小家电类产品退税率调回至

１７％

。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产品

８８％

以上用于出口，出口退税率的变动将对公司产品毛利率产生一定影响。经测算，报告期内公

司产品出口退税率调整使公司综合毛利率分别同比上升

２．６８％

、

０．７８％

和

０．００％

，测算过程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６～１２

月

１～５

月

退税率

１７％ １７％ １７％ １４％

出口金额（万元）

７２

，

９７４．０６ ５９

，

１９６．１９ ２９

，

０７９．４６ １１

，

９２８．５５

不得免征和抵扣（万元）注

１ － － － ３５７．８６

加权平均退税率（万元）注

２ １７．００％ １７．００％ １６．１３％

影响毛利额（万元）注

３ － ５１６．５８ １

，

２５１．１１

申报报表营业收入（万元）

８０

，

９３６．７４ ６６

，

２０５．３７ ４６

，

７５２．２０

影响毛利率注

４ ０．００％ ０．７８％ ２．６８％

注

１

：不得免征和抵扣

＝

出口金额

×

（

１７％－

退税率）

注

２

：加权平均退税率

＝１７％－

不得免征和抵扣额

÷

当年出口金额

注

３

：影响毛利额

＝

当年出口金额

×

（当年加权平均退税率

－

上年加权平均退税率）

注

４

：影响毛利率

＝

影响毛利额

÷

当年申报报表营业收入

目前公司主营产品出口退税率为

１７％

，未来面临出口退税率下调带来的风险。

６

、依赖核心技术人员的风险

公司作为以技术和营销为先导的企业，核心技术是本公司保持行业领先地位和获得持续盈利能力的根本。本公司主营产

品使用的大部分技术均来自于公司以肖奋、韦北进、陈世颖、彭林兵、林立等核心技术人员为主的研发团队自主开发，并形成

了苹果系列音箱开发技术、直发器快升温技术、控温技术等行业领先的技术，公司对上述核心技术人员存在依赖。核心技术人

员流失、核心技术的泄密将会对本公司的正常生产和持续发展造成较大影响。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股数、 占发行后总股

本的比例

３

，

７５０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５．００％

发行价格 通过向询价对象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区间，并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和市场情况确定发行价格

市盈率

［］（每股发行价格

／

发行后每股收益， 发行后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３．６７

元（按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和本次发行前总股本全面摊薄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按全面摊薄法计算，扣除发行费用）

市净率 ［］（每股发行价格

／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立证券账户的境内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

买者除外）

本次发行股份的流通限制

和锁定安排

公司全体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担任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肖奋、汪泽其、肖勇、肖文英、郭雪松、苗玉庆、黄汉龙、肖晓、肖武、谢玉平

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离职半年后的十

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承销方式 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注册中、英文名称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Ｆｅｎｄ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１１

，

２５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肖奋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

１４

日

住所及其邮政编码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洲石路奋达科技园，

５１８１０８

电话、传真号码

０７５５－２７３５３９２３

、

０７５５－２７４８６６６３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ｆｅｎｄａ．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ｆｄｋｊ＠ｆｅｎｄａ．ｃｏｍ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发行人的设立方式

经深圳市宝安奋达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股东会审议通过，奋达实业以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

１３３

，

０７７

，

０１９．６４

元为基准，按

１

：

０．８４５４

的比例折为

１１

，

２５０

万股，余额

２０

，

５７７

，

０１９．６４

元计入资本公积，整体变更为深圳市奋达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中审国际验字［

２０１０

］ 第

０１０３０００７

号”《验资报告》，

验证发行人变更设立时的注册资本已由各发起人足额缴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奋达科技依法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变

更登记手续，领取了注册号为

４４０３０６１０２７６４５１６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发起人及其投入的资产情况

公司的发起人均以其在奋达实业所占注册资本比例，对应折为各自所占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比例。

三、有关股本的情况

（一）总股本、本次发行股份、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１１

，

２５０

万股，本次发行

３

，

７５０

万股流通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发行后总股本为

１５

，

０００

万

股，均为流通股。

公司全体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

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肖奋、汪泽其、肖勇、肖文英、郭雪

松、苗玉庆、黄汉龙、肖晓、肖武、谢玉平还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离职半年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二）公司股东持股情况

１

、发起人持股情况

序号 发起人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１

肖奋

７５

，

３７５

，

０００ ６７．００００％

２

肖勇

６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３

刘方觉

５

，

６２５

，

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４

肖文英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５

肖武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６

肖晓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７

汪泽其

３

，

３７５

，

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８

肖韵

３

，

３７５

，

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９

黄汉龙

５４７

，

８７５ ０．４８７０％

１０

曾秀清

３６０

，

０００ ０．３２００％

１１

吴细凤

２３７

，

３７５ ０．２１１０％

１２

谢玉平

２１４

，

８７５ ０．１９１０％

１３

郭雪松

１８７

，

８７５ ０．１６７０％

１４

张丽英

１８１

，

１２５ ０．１６１０％

１５

汪永正

１６４

，

２５０ ０．１４６０％

１６

彭林兵

１５６

，

３７５ ０．１３９０％

１７

彭锡武

１４０

，

６２５ ０．１２５０％

１８

刘礼新

１３７

，

２５０ ０．１２２０％

１９

韦北进

１３３

，

８７５ ０．１１９０％

２０

顾正龙

１２４

，

８７５ ０．１１１０％

２１

黄朝均

１２２

，

６２５ ０．１０９０％

２２

黄日彪

１２２

，

６２５ ０．１０９０％

２３

全逵宁

１２０

，

３７５ ０．１０７０％

２４

夏泽华

１２０

，

３７５ ０．１０７０％

２５

廖绍琴

１２０

，

３７５ ０．１０７０％

２６

雷碧玉

１１２

，

５００ ０．１０００％

２７

黄春雷

１０９

，

１２５ ０．０９７０％

２８

周梅

１０５

，

７５０ ０．０９４０％

２９

李郁

１０１

，

２５０ ０．０９００％

３０

周浩

１０１

，

２５０ ０．０９００％

３１

林立

１０１

，

２５０ ０．０９００％

３２

段成斌

９７

，

８７５ ０．０８７０％

３３

崔锦顺

９４

，

５００ ０．０８４０％

３４

曹举中

９３

，

３７５ ０．０８３０％

３５

高金有

９３

，

３７５ ０．０８３０％

３６

苗玉庆

９１

，

１２５ ０．０８１０％

３７

郝军胜

７９

，

８７５ ０．０７１０％

３８

谭军阳

６３

，

０００ ０．０５６０％

３９

黄寿生

６３

，

０００ ０．０５６０％

合计

１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前十名股东、前十名自然人股东、国有及外资股份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全部为自然人股东，不存在国有股份、外资股份情形。公司前十名自然人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在公司任职情况

１

肖奋

７５

，

３７５

，

０００ ６７．００００％

董事长

２

肖勇

６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董事、副总经理

３

刘方觉

５

，

６２５

，

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无

４

肖文英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董事、副总经理助理

５

肖武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副总经理

６

肖晓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７

汪泽其

３

，

３７５

，

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董事、总经理

８

肖韵

３

，

３７５

，

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无

９

黄汉龙

５４７

，

８７５ ０．４８７０％

监事、行政总监

１０

曾秀清

３６０

，

０００ ０．３２００％

财务中心资金主管

合计

１０８

，

９０７

，

８７５ ９６．８０７０％

———

３

、发起人、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肖奋与刘方觉为夫妻关系，肖奋与肖韵为父女关系，肖奋与肖勇、肖武为兄弟关系，肖奋与肖文英

为姐弟关系，肖晓为肖奋之妹夫，雷碧玉为肖奋之表妹。除此以外，发行前各股东间无其他关联关系。

四、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情况

（一）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

公司是一家从事多媒体音箱、美发小家电等家居及个人护理小家电产品研发、生产和营销服务的企业，主要产品分为多

媒体音箱和美发小家电两大系列，具体包括电脑数码音箱、便携式音箱、时尚数码音箱（以苹果系列音箱为主）、直发器、卷发

器、电吹风、电推剪等七类共

２００

多种型号产品。

（二）产品销售方式和渠道

根据多媒体音箱市场不同国家或地区竞争程度和消费层次的差异性，公司采取

ＯＤＭ

与

ＯＢＭ

相结合的销售模式。针对北美、西

欧等发达地区市场，消费者购买力较强，品牌忠诚度高，国内品牌进入该类市场具有很高的壁垒，公司以

ＯＤＭ

模式选择为行业

内国际知名品牌商、零售商提供产品设计开发和生产制造服务，间接将多媒体音箱产品输入北美、西欧等发达地区市场；在快

速成长的亚洲、东欧、南美洲等发展中地区的多媒体音箱市场，消费者更重视产品价格、品质、品牌等综合比较优势，物美价优

的“中国品牌”在该类市场有显著的竞争实力。为进一步提高公司产品毛利率，优化产品结构，公司主要采取

ＯＢＭ

模式通过发

展区域独家总经销商在发展中国家市场进行销售。

公司目前以

ＯＤＭ

模式主要为美容美发行业一流的国际品牌商、零售商提供产品设计开发和生产制造服务。

（三）主要原材料

公司的原材料主要包括电子类、变压器、扬声器硬件、线材、塑胶原料、中纤板、发热体、包材等。供应渠道主要为市场采

购。公司在物资采购方面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办法和业务操作流程，审慎选择材料供应商，保证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的及时、经

济、高质和高效。

（四）行业竞争情况以及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小家电品牌商拥有丰富的品牌运营经验和高效的营销渠道体系，占有全球

７０％

的市场份额。受人力成

本、产业链等因素制约，已逐步把大部分产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自身专注于品牌建设。而中国具有上述因素的比较优势，已

成为小家电品牌商产能转移的首选目的地。

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我国小家电企业竞争的重点由单纯的价格竞争转移到主要依靠技术创新、产品

创新和营销创新的竞争，产业格局日益完善和合理化，并逐渐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企业在不同的细分市场中，建立起了

自身的比较优势。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现已成为国内领先的多媒体音箱和美发小家电企业之一，主要产品年销量达

１０００

多万套，主要出

口美国、西欧等海外发达地区市场。在自营出口多媒体音箱和直（卷）发器生产企业中，根据海关总署信息中心统计数据，报告

期内公司多媒体音箱（以“单喇叭音箱”口径）出口金额连续三年全国排名前五名，直（卷）发器 （以“其他电热理发器具”口径）

出口金额连续三年全国排名前三名，累计出口金额全国排名第二。

五、发行人的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主要固定资产

公司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办公设备、运输工具及其他设备，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固定资产及累计

折旧情况如下：

资产项目

账面原值

（万元）

累计折旧

（万元）

账面净值

（万元）

成新率

房屋建筑物

１３

，

８４０．１１ ２

，

３８８．３８ １１

，

４５１．７２ ８２．７４％

机器设备

７

，

５７２．７９ ３

，

２６０．６１ ４

，

３１２．１８ ５６．９４％

办公设备

１

，

１０８．７９ ７５２．２０ ３５６．５９ ３２．１６％

运输工具及其他设备

７０５．５２ ３０５．０９ ４００．４２ ５６．７６％

合 计

２３

，

２２７．２０ ６

，

７０６．２８ １６

，

５２０．９１ ７１．１３％

１

、房屋建筑物

截止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拥有的房屋建筑物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房产证号 房地产名称 面积（㎡） 用途

１

深房地字第

５０００４８３７３７

号

奋达工业园研发办公楼

２６

，

７２５．３０

研发办公、厂房

２

奋达工业园厂房

Ａ ２７

，

９３７．９７

厂房

３

奋达工业园厂房

Ｂ ２７

，

８２３．０８

厂房

４

奋达工业园厂房

Ｃ ２７

，

８２５．８５

厂房

５

奋达工业园食堂

Ａ ３

，

１４４．８２

食堂

６

奋达工业园变配电房

６２８．２４

变配电房

７

奋达工业园宿舍

Ａ ５

，

２２０．９５

宿舍

８

奋达工业园宿舍

Ｂ ５

，

０９４．１５

宿舍

９

奋达工业园宿舍

Ｃ ５

，

０９４．１５

宿舍

１０

奋达工业园宿舍

Ｄ ３

，

５７１．５５

宿舍

１１

奋达工业园宿舍

Ｅ ２

，

１９１．８５

宿舍

１２

奋达工业园宿舍

Ｆ ２

，

１９１．８５

宿舍

２

、主要生产设备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生产经营使用的主要生产设备情况如下：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原值（万元） 净值（万元） 成新率

１

注塑机

５１ ８２８．５０ ３０８．２３ ３７．２０％

２

装配生产线

３８ ３９５．０８ ９８．３１ ２４．８８％

３

高速贴片机

２ ２４４．３６ ２３２．７５ ９５．２５％

４ ＣＮＣ ３ ２０５．００ １２０．６１ ５８．８３％

５ ６２４１Ｆ

转向插件机

１ １２７．０１ ７５．５７ ５９．５０％

６

紧凑式多功能贴片机

１ １２３．７３ ７３．６２ ５９．５０％

７

吸尘机

４ １２３．００ ６２．６３ ５０．９２％

８ ６３８０Ｂ

径向插件机

１ １２２．６１ ７２．９５ ５９．５０％

９

音频分析仪

７ １１５．１５ ５９．９７ ５２．０８％

１０ ＪＵＫＩ

贴片机

１ ９９．８３ ８８．７６ ８８．９２％

（二）主要无形资产

１

、土地使用权

房地产证号 土地位置 面积（㎡） 用途 使用年限

使用权

人

取得方

式

他项权利

深房地字第

５０００４８３７３７

号

深圳市宝安区

石岩街道

１６９

，

７７６．７０

工业用

地

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５６

年

１

月

２４

日止

发行人 出让 无

２

、商标

截止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拥有的注册商标情况如下：

公司商标“ ”（国际注册证号：

８３３６８５

）依据马德里协议在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新加坡、土耳其、美国

８

个国家注册，注册有效期为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 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注册类别为第

９

类，授权日期为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公司商标“ ”（国际注册证号：

８３１７２６

）依据马德里协议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哈萨克斯坦、波兰、俄罗斯、西班牙、

乌克兰、越南、澳大利亚、土耳其、韩国、日本、美国、新加坡

１５

个国家注册，注册有效期为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 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

注册类别为第

９

类，授权日期为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

公司商标“ ”（国际注册证号：

８８５２６９

）依据马德里协议在丹麦、芬兰、希腊、瑞典、韩国、爱尔兰、新加

坡、土耳其、英国

９

个国家注册，注册有效期为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０

日 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０

日，注册类别为第

９

类，授权日期为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０

日。

公司商标“ ”（国际注册证号：

９５３１９８

）依据马德里协议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伊朗、哈萨克斯坦、波兰、

葡萄牙、埃及、比荷卢（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罗马尼亚、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匈牙利、叙利亚、摩洛哥、塞浦路斯、法国、立陶

宛

２０

个国家注册，注册有效期为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１

日 至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１

日，注册类别为第

９

类，授权日期为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１

日。

公司商标“ ” （国际注册证号：

１００６１３７

）依据马德里协议在俄罗斯、丹麦、新加坡、英国、爱尔兰、西班牙、土

耳其、美国、日本、比荷卢（比利时、荷兰、卢森堡）

１２

个国家注册，注册有效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 至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注册类别

为第

９

类，授权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３

、专利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拥有专利共

７４

项，其中发明专利

２

项、实用新型专利

３６

项、外观设计专

利

３６

项。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

别

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权利人

１

手持设备的标准扩展

接口

ＺＬ２００８１００２６４９３．０

发明专

利

２００８．２．２７ ２０１１．４．１３

奋达科技

２

一种直发器温度校准

装置与方法

ＺＬ２００９１００４１１０３．１

发明专

利

２００９．７．１４ ２０１１．１１．９

奋达电器

３

杂音抑制型音箱装置

ＺＬ０３２７４２１７．７

实用新

型

２００３．９．１ ２００４．９．８

奋达科技

４

具有简易标准接口的

有源音箱

ＺＬ２００７２００５８１２７．４

实用新

型

２００７．１０．１１ ２００８．９．１０

奋达科技

［注］

５

一种扭线器和绕线器

ＺＬ２００８２０２０６４９９．１

实用新

型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１６

奋达科技

６

一种

ｉＰｏｄ

转换器

ＺＬ２００８２０２０６５００．０

实用新

型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１６

奋达科技

［注］

７

微型无源辐射音箱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０６０６４．７

实用新

型

２０１０．１．２８ ２０１０．１１．３

奋达科技

８

一种低音增强音箱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２１４６３３．Ｘ

实用新

型

２０１０．５．２８ ２０１０．１２．２９

奋达科技

９

一种音响固定组装结

构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０６０７３．６

实用新

型

２０１０．１．２８ ２０１１．４．６

奋达科技

１０

磁路可拆式内磁扬声

器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２７９０５４．３

实用新

型

２０１０．７．３０ ２０１１．４．６

奋达科技

１１

一种具有消除低频噪

音功能的

ＵＳＢ

音响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２６２３１８．４

实用新

型

２０１０．７．１６ ２０１１．５．２５

奋达科技

１２

一种薄型扬声器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５１３８６１．７

实用新

型

２０１０．８．３１ ２０１１．６．２２

奋达科技

１３

一种串并联混合叠加

磁路结构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５１３８６５．５

实用新

型

２０１０．８．３１ ２０１１．６．２９

奋达科技

１４

半自动点焊机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０３１８００．１

实用新

型

２０１１．１．２９ ２０１１．８．１０

奋达科技

１５

一种开盖音响自动开

关机装置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０３１７８３．１

实用新

型

２０１１．１．２９ ２０１１．９．７

奋达科技

１６

一种平板电脑支架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０３１７５５．Ｘ

实用新

型

２０１１．１．２９ ２０１１．９．２１

奋达科技

１７

一种音箱副机构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０３１７５３．０

实用新

型

２０１１．１．２９ ２０１１．１０．５

奋达科技

１８

一种喇叭密封腔体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０３１７７９．５

实用新

型

２０１１．１．２９ ２０１１．１０．１２

奋达科技

１９

采用音响设备供电的

手持设备充电装置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０３１７９８．８

实用新

型

２０１１．１．２９ ２０１１．１０．１２

奋达科技

２０

一种电位器螺母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０３１７８５．０

实用新

型

２０１１．１．２９ ２０１１．１１．２

奋达科技

２１

直发器

ＺＬ２００８２０２０４０７８．５

实用新

型

２００８．１１．２６ ２００９．１１．２５

奋达电器

２２

开合测试设备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０５１２９１．１

实用新

型

２００９．２．１７ ２０１０．１．１３

奋达电器

２３

拉发测试设备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０５１２９０．７

实用新

型

２００９．２．１７ ２０１０．１．１３

奋达电器

２４

风筒跳制测试装置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０５００９４．８

实用新

型

２００９．１．１４ ２０１０．４．２１

奋达电器

２５

封闭式铝板组装结构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２６３７９９．８

实用新

型

２００９．１１．３０ ２０１０．１１．２４

奋达电器

２６

一种固定用弹片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０６０６１．３

实用新

型

２０１０．１．２８ ２０１０．１１．２４

奋达电器

２７

涂接点油装置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０６０５１．Ｘ

实用新

型

２０１０．１．２８ ２０１０．１１．２４

奋达电器

２８

直发器电路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２６３７９７．９

实用新

型

２００９．１１．３０ ２０１１．１．１９

奋达电器

２９

一种风筒摇柄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０６０５２．４

实用新

型

２０１０．１．２８ ２０１１．３．２３

奋达电器

３０

一种既能拉直发又能

卷发的美发器械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５１３８６３．６

实用新

型

２０１０．８．３１ ２０１１．３．２３

奋达电器

３１

快速升温装置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５５４７０２．１

实用新

型

２０１０．９．３０ ２０１１．５．１８

奋达电器

３２

音乐直发器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５８４５３１．７

实用新

型

２０１０．１０．２７ ２０１１．６．１５

奋达电器

３３

用于压切二极管的夹

具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５６５４５５．５

实用新

型

２０１０．１０．１５ ２０１１．６．１５

奋达电器

３４

一种印钢字码装置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５６５４５１．７

实用新

型

２０１０．１０．１５ ２０１１．７．６

奋达电器

３５

一种电热波浪式烫发

器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０８３３９３．９

实用新

型

２０１１．３．２６ ２０１１．９．１４

奋达电器

３６

双压电吹风自动切换

电路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１６３８２０．４

实用新

型

２０１１．５．２０ ２０１１．１２．１４

奋达电器

３７

一种

ＵＳＢ

供电装置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２０５６５９．５

实用新

型

２００９．１０．１０ ２０１０．７．１４

茂宏电气

３８

基于电池的充电供电

模块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５４０１８７．１

实用新

型

２０１０．９．２５ ２０１１．６．１

茂宏电气

３９

有源音响（

Ｃ－３０

）

ＺＬ２００７３０３３４５８３．２

外观设

计

２００７．１２．２９ ２００９．４．２９

奋达科技

４０

有源音响（

Ｃ－８０

）

ＺＬ２００７３０３３４５８１．３

外观设

计

２００７．１２．２９ ２００９．４．２９

奋达科技

４１

有源音响（

Ｃ－１０

）

ＺＬ２００７３０３３４５８０．９

外观设

计

２００７．１２．２９ ２００９．８．２６

奋达科技

４２

有源音响（

Ｃ－２０

）

ＺＬ２００７３０３３４５７９．６

外观设

计

２００７．１２．２９ ２００９．８．２６

奋达科技

４３

音响（一）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０８７３４２．１

外观设

计

２００９．８．２８ ２０１０．５．１２

奋达科技

４４

音响（二）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０８７３４１．７

外观设

计

２００９．８．２８ ２０１０．５．１２

奋达科技

４５

音响（三）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０８７３４０．２

外观设

计

２００９．８．２８ ２０１０．５．１２

奋达科技

４６

音响（四）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０８７３３９．Ｘ

外观设

计

２００９．８．２８ ２０１０．５．１２

奋达科技

４７

音响（五）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０８７３３８．５

外观设

计

２００９．８．２８ ２０１０．５．１２

奋达科技

４８

音响（六）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０８７３３７．０

外观设

计

２００９．８．２８ ２０１０．６．２

奋达科技

４９

音响（七）

ＺＬ２００９３００８７３３６．６

外观设

计

２００９．８．２８ ２０１０．９．８

奋达科技

５０

音响（

Ｍ５

）

ＺＬ ２０１１３０２４１２４９．９

外观设

计

２０１１．７．２６ ２０１１．１１．３０

奋达科技

５１

卷发器（

ＦＤ－０８３

）

ＺＬ２００８３００３９８７１．Ｘ

外观设

计

２００８．１．１１ ２００９．５．６

奋达电器

５２

直发器（

ＦＤ－０３２

）

ＺＬ２００８３００３９８７３．９

外观设

计

２００８．１．１１ ２００９．５．６

奋达电器

５３

直发卷发器（

ＦＤ－０８２

）

ＺＬ２００８３００３９８７４．３

外观设

计

２００８．１．１１ ２００９．５．１３

奋达电器

５４

直发器（

ＦＤ－０７３

）

ＺＬ２００８３００３９８７０．５

外观设

计

２００８．１．１１ ２００９．８．１９

奋达电器

５５

直发器（

ＦＤ－０５９Ａ

）

ＺＬ２００８３００３９８７５．８

外观设

计

２００８．１．１１ ２００９．８．１９

奋达电器

５６

直发器（

ＦＤ－０５３

）

ＺＬ２００８３０１５５５６３．３

外观设

计

２００８．１０．１４ ２００９．１０．１４

奋达电器

５７

直发器（

ＦＤ－０８７

）

ＺＬ２００８３０２１６７２７．９

外观设

计

２００８．１０．３１ ２００９．１０．１４

奋达电器

５８

直发器（

ＦＤ－０８６

）

ＺＬ２００８３０２１６７２６．４

外观设

计

２００８．１０．３１ ２００９．１０．２１

奋达电器

５９

直发器 （

ＦＤ－０８４

）

ＺＬ２００８３００５６８３６．９

外观设

计

２００８．８．２２ ２００９．１０．２１

奋达电器

６０

直发器（

ＦＤ－０４０

）

ＺＬ２００８３０２１３９４９．５

外观设

计

２００８．９．２８ ２００９．１０．２１

奋达电器

６１

直发器 （

ＦＤ－０７４

）

ＺＬ２００８３００５６８４７．７

外观设

计

２００８．８．２２ ２０１０．１．２０

奋达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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